
臺北城市科技大學「校長交辦事項」作業流程 

 

驗收審查是否通過？ 

工作結束並將工作事項自管控表中移除 

校長交辦事項 

依內容修正後 

權責單位自行登入管控表 

否 

結束 

提交完工資料 

完成期限 

校長或授權之單位/人員

進行成果驗收(如數據、書

面資料、現場勘驗或其他

形式之成果) 

秘書室補登 

是 

權責單位於下次行政會議

前若未登記則由秘書室補

登並請其確認 

權責單位應於校長指定之

期限前(原則為一個月)完

成交辦工作，若對完成期限

有所疑慮應請示校長是否

准予變更期程，獲准後宜修

定管控表所列之完成期限 


